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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03号提案的答复
闫静伟委员，刘一平委员，朱钢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的提案”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针对您提出的建议，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我市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而我市城区道路相对狭窄，适合施划停车泊位的路段较少，老旧小区大多没有配套建设停车场或车库，公共停车场建设存在不足，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与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停车难的问题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

为解决市民群众停车难的问题，我市一是编制了《三门峡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对城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进行了科学布局。二是出台了《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三文创〔2018〕12号），启动了三门峡智慧停车项目。依据《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将三门峡市中心城区道路红线内公共停车位以及《三门峡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规划范围涉及的路内及路外公共停车场投资建设经营权和管理权授予三门峡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该项目切实提高了泊位使用效率，有效增加泊位动态供给数量，全面缓解了停车难问题。由于我市道路相对狭窄，加之道路红线不断拓宽，且要保证行人基本通行权，除去智慧停车经营区域范围外，门店门口空闲场地基本不具备设置专用停车场条件。2023年以来我局通过“拆围植绿”专项行动，利用城区闲置地块、边角地改造新增临时停车场14个。

为有效解决停车管理部门职责不清、权属不明、停车资源闲置浪费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我局启动了《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在办法中一是明确由发改部门科学确定差别化、阶梯式收费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合理调控出行停车需求。二是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社区、个人在保障安全和满足基本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停车设施。住宅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机动车停放的车位、车库尚未出售的，建设单位可优先予以出租；车位、车库出售或者出租的，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从而有效解决小区停车难和盘活停车资源的问题。三是由市公安局继续履行《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委托书》，持续推进智慧停车项目，合理施划设置停车泊位，最大限度增加停车位。
下一步，我局将加快制定《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为停车管理提供法律支撑，明确职责权利归属、范围，使各个参与停车管理的部门各负其责，各尽其职，齐心协力共同改善城区停车环境条件，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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